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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文件
■

浙海渔发〔2006〕7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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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渔船“定人联船,’安全督导服务

工作意见的通知

沿海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:

根据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海洋与渔业工作的若干意见》

（浙政发〔2006〕23号）和茅｜临生副省长在全省海洋与渔业工作

会议上的讲话精神’为切实加强渔船安全生产管理工作’进一步

完善渔船安全生产管理体系’督促落实各项安全管理措施’强化

安全意识、责任意识’搞好各项服务工作’努力避免渔船重特大

事故的发生’我局拟定了“关于开展渔船‘定人联船’安全督导服务

作的意见’’’现予印发’请认工 真贯彻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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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渔船

“定人联船’’安全督导服务工作的意见
0

渔船安全管理工作是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“八八战略,,、全面

建设“平安浙江,’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实践.为切实推进渔船安

全生产管理工作’进一步完善县、镇（乡）、村三级渔船安全生产

管理体系’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’督促落实各项管理措施’强

化安全意识、责任意识’现就开展渔船“定人联船’,安全督导服务

工作提出以下意见。

-、主要任务

定人联船安全督导服务工作主要是通过明确联系人员’进一

步加强对渔船业主和船长的联系、检查、督促、指导等管理工作,

促进渔船业主和船长重视安全生产’加强安全管理’完善管理制

度’落实各项管理措施’防止事故发生·具体任务有:

l、按照渔船安全管理的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’渔业行政主管

部门、渔业乡镇政府和渔村要确定专人负责’督导联系重点渔船

（含渔业辅助船）’加强与所督导的渔船沟通联系’督促指导渔船

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’完善管理措施’将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

渔船业主、船长及每个船员.

2、加强安全宣传教育’强化渔船业主和船长的责任意识’提

高船员的安全意识’督促船员严格遵守渔船安全操作规范°

3、了解掌握船舶、船员有关情况’督促渔船及时检验’按期

签证’按规定配置安全设备’提高渔船安全性能’做到“三证齐全’,;

督促船员参加培训考试’提高素质’做到持证上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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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督促指导渔船加强值班瞪望,做好安全防范;督促渔船‘‘编

组生产’,制度、“岸船联络畅通”等措施落实到位;遇到预报有大风

浪时’督促渔船及时进港避风·

5、引导渔船业主积极参加渔业互助保险’提高防灾能力’为

渔业生产提供安全保障。

6、帮助渔船联系解决管理过程中有关问题’提供服务和帮助。

7、及时反映和处置发现的问题°

二、具体要求

l、建立督导服务台帐制度’联系人要详细记录督导服务工作

开展情况;

2、建立督导服务沟通联络制度’联系人要经常性与督导服务

对象（渔船船东、船长及家属）沟通联络;

3、建立督导检查制度’联系人要每季度下船检查不少于1次;

4、建立督导整改制度’联系人对安全督导服务中发现的问题’

应及时督促船东、船长进行整改’帮助做好整改有关服务工作’

并将情况及时通报渔业行政管理部门°

三、抓好落实

l、沿海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渔业行政主管部门都要建立督查

组’对定人联船督导服务工作开展落实情况进行全面督查·

2、对督导服务工作不到位或督导失察的人员经批评教育不改

的’予以通报批评’并取消当年所有先进评比资格。

3、对督导服务工作到位’成绩显著的》予以精神和物质鼓励·

4、对被督导服务渔船发生沉船死人重特大恶性事故的’要查

明原因’分清责任’酌情处理:

（l）凡督导服务工作到位’被督导服务渔船三证齐全有效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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渔船各项安全制度健全’措施完善,操作规范’渔船符合适航要

求而发生事故的’不追究督导服务联系人的责任.

（2）凡按要求做好各项督导服务工作’并及时向有关部门通

报督导情况’但由于有关部门没有及时处置或处理不力而酿成事

故的’要严肃追究有关部门的责任’不追究督导服务联系人的责
任。

（3）凡督导服务工作不到位’以致被督导服务渔船存在的安

全隐患’较长时间没有及时整改排除而酿成事故的’督导服务联

系人应承担相应的责任’视责任大小和情节轻重,按有关规定予

以严肃处理°

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督导服务工

作’及时研究解决督导服务中反映的情况和问题’扎扎实实把这

项工作抓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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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词:渔业渔船安全意见通知

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办公室 2006年6月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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